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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米兰 位婉）一年前买
车时，4S店店员称只要此后5年都在该店买保险，就可以享
受5年共15次免费保养。但事实上，除了第一次保养免费
外，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保养，车主都被收了钱。

去年，乐先生在江北的一家4S店买了一辆凯迪拉克新
车，店员表示乐先生可以享受店里的客户优惠活动：只要今
后5年都在该店买汽车保险，店里可为他的新车提供5年共
15次免费保养，但需要交5000元押金，押金每年返还1000
元，分5年全部返回给乐先生。乐先生于是掏了5000元押
金，并要求签订合同。不过，店员只提供了收据但没有签合
同，乐先生虽然觉得只有口头协议不妥，但在“免费保养”的
诱惑下，还是接受了这桩买卖。

转眼一年过去了，乐先生在该店做了一次免费保养之
后，第二次保养时被收取了几百元，到第三次保养时，又被
4S店要求收取上千元的费用。乐先生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就将该4S店投诉到了12315。

4S店表示，免费保养只限于换机油的小保养，不包括工
人的工时费。这次乐先生要进行的第三次保养，保养项目
比较多，所以人工费、材料费就比较贵。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而乐先生手中仅有一张
收据，无法判断这5000元押金所对应的保养具体内容。执
法人员只能从法律、情理两方面入手，耐心沟通和调解。店
家最终表示愿意为消费者继续提供5年换机油全免费保养，
不再收取工时费等，5000元押金则还是按原约定返还。虽
然这一结果离乐先生期望的“免费提供所有保养”有些差
距，但他也只好接受这样的结果。

就此，江北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遇到此类“优
惠活动”时，要保持理智，一方面不要轻信不符合常理的优
惠，另一方面不要轻信口头协议，要保留其宣传内容，或者
签订书面合同，可以在后续遭遇“服务打折”时提供有力证
据，维护自身权益。

蒋女士老家在安徽，因老公常年
在宁波工作，去年年底她也搬了过
来。之后，她开始委托中介公司寻觅
好房源。

今年3月份，她物色到了一套位
于鄞州区紫郡小区的二手房，面积
120多平方米，总价220万元不到，户
型和楼层都不错。她很痛快地交了5
万元定金，与卖方签了合同，约定全
款交易。

4月份，她一次性支付了八成房
款约180万元，办理了过户和新的房
产证，并于6月2日把尾款全部付清。

为何拖了那么久才完成整个交
易？蒋女士的说法是，这是因为近期
房价涨得很快，卖方对于“低价卖”心
理不平衡，以至于迟迟不肯接收尾款。

“这个月10日左右，我去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水、电、燃气的过户手续，被告
知水费单还未出，电费有70元未缴。
我想总共也就那么点钱，也没必要找卖

方了，索性直接付清了。”蒋女士说。可
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为她办理燃气过
户手续时，却查询到这个房屋还欠着过
往三年近3000元的燃气费。

显然，蒋女士不可能再做这个
“冤大头”。中介得知后，帮她联系卖
方，多次催促其结清欠费，但直到现
在也未解决。

“我都找好装饰公司了，也开始
准备让设计师画图纸，重新设计房
子，谁晓得闹了这么一出。”对此事，
蒋女士有些委屈。“道理在我这边，不
应该是我补交燃气费啊。这段时间
催也催过好几次了，对方总是说很
忙，结果一拖就是大半个月。我也问
过燃气公司，能否重新开户，对方表
示不行。”

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卖方庞先
生的电话。对于欠缴燃气费一事，他
先是有些讶异，随后表示“现在人在
外地，等回到宁波就会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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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房东拖欠3000元燃气费
难道要购房者承担？

买车时4S店称买保险送保养
车主去做保养时却要收费了
监管部门强调：切勿轻信口头协议！

办理燃气过户时被告知
原房东拖欠近3000元燃气费

为蒋女士服务的是高新区一家
中介公司的小刘，说到此事，他也表
示很无奈。“房屋买卖合同上注明了，
交易时卖方必须把水、电、燃气费结
清，但这阵子我们也催过卖方，对方
以忙于工作为由，迟迟不肯办理。”

不过，对于蒋女士所言卖方在交
易过程中的情绪，小刘也表示认同。
他说，签订买卖合同是在3月份，当时
的成交总价稍稍低于市场价格，5月
份时宁波房价涨得厉害，这套房的价
格也在原有售价上涨了 15%到
20%。“卖方曾经向我提过，想要再加
价，后来就出现了延迟交房的情况。”

昨天下午，记者拨打了新奥燃气
公司的客服电话。一位工作人员称，
过户时燃气费一定要结清。至于能
否重新开户，对方解释“不能如此操

作”。那么，为何任由卖方欠费三
年？工作人员称，针对欠费这种情
况，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定期通过致电
或短信的形式进行催缴。

蒋女士担心的是，如果卖方一直
不去缴纳欠费，是否只能这样耗着？
采访中，记者咨询了浙江尚甬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翔。“过户时结清水、电、
燃气费是房屋买卖合同上的一条基
本条款，不履行自然是违约。蒋女士
可以先缴费，然后向原房东追偿，也
就是说走司法途径，根据合同约定，
一般能胜诉。”

不过，他也坦言，毕竟数目不大，
仅仅3000元，为此打官司，耗时耗
力，可能还有些得不偿失。“最好双方
还是能坐下来好好协调一下。”

记者 陈烨

房屋买卖合同对此有约定
必要时可走司法途径

买了一套二手房，过了户也办出了房产证，本该进入装修阶段，却在燃气过户时“卡了
壳”：原房东欠缴过往三年的燃气费，共2950元，在数次催促下，这笔钱却迟迟未结清。

昨天上午，市民蒋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吐槽自己买房所遇到的糟心事。“我都找好
装饰公司了，现在就因为这事拖着。如果对方一直不去缴费，难道这钱要我来出吗？”

严勇杰 绘


